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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國家人才發展獎選拔表揚計畫 

傑出個案獎作業須知 

一、 計畫依據 

依據 2023 國家人才發展獎選拔表揚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規定辦

理。 

 

二、 活動宗旨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或技能檢

定中心轄區內具人才發展創新性及效益擴散性之傑出個案，樹立學習

楷模，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三、 作業時程 

作業階段 作業項目 作業內容 作業時程 

收件與資

格審查 

資料檢核 
由工作小組進行文件檢查，並通知

報名單位補件相關事宜。 

112年 5月 10日至 

7月 14日 

資格確認 
由工作小組進行資格審查，符合參

選資格者。 

112年 7月 15日至 

7月 24日 

初審作業 初審會議 

組成三至五名評審小組，召開審查

會議進行單位審查。將通過推薦審

查之傑出個案報名單位，敘明個案

推薦理由並檢具傑出個案報名相關

資料及推薦表，函報本部勞動力發

展署進行後續審查。 

112年 8月 4日前 

 

 

註：主辦單位保有變更調整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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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資格與資料檢核 

（一） 報名單位資格(本計畫第三點及第四點) 

1. 依法辦理設立登記，且具人才發展創新性及效益擴散性之傑

出個案單位。 

2. 至本獎項受理報名截止日止，依法設立登記滿三年且營運中

之事業單位。 

3. 已依法繳交最近一期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政

府機關(構)依規定提繳公教人員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退

撫基金及退撫儲金；學校依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及資遣準備金。 

4. 於受理報名截止日起前三年內，無退票紀錄或非金融機構拒

絕往來戶。 

5. 於本獎項受理報名截止日起前一至三年內，無本計畫所列勞

資關係、職業安全衛生等之重大缺失者(如附件三)。 

6. 報名單位所附各項資料經查有不實者，或於本獎項頒發日前

有本計畫所列勞資關係、職業安全衛生等之重大缺失，本部

得撤銷其參選或得獎資格(如附件三)。 

7. 傑出個案獎以外之其他獎項類別，自獲獎當年度起算三年內，

不得再報名參加本獎項之選拔。本獎項之傑出個案獎，其獲

獎以一次為限。獲獎者另得報名參加本獎項之其他獎項類別。

(本年度不得報名傑出個案獎單位如附件六)。 

（二） 繳交資料(本計畫第八點) 

1. 傑出個案報名表(如附件四)紙本六份，以 A4 大小之紙張、14

級以上之字級，單行列距 24 點，邊界上下左右各 2.5 公分為

原則，直式橫書繕打裝訂成冊，並雙面列印(頁數以五十頁為

限，相關報名資料之電子檔以本部指定格式及繳交方式提

供)。 

2.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製造業請加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醫療業請加附醫

療衛生相關機構之評鑑證明或開業執照)、法人、機構、團體

或事業單位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立案證明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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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為合法登記或設立之

證明文件。政府機關(構)無需繳交。 

3. 最近一期繳交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公教人員

保險費之證明文件影本。 

4. 單位信用之證明影本一份(檢附之相關資料如附件五)。政府

機關(構)無需繳交。 

5. 單位 LOGO 圖及傑出個案事蹟相關照片之電子檔、十分鐘以

內之傑出個案簡介影片電子檔(以本部指定格式與繳交方式

提供)。 

6. 報名單位繳交之報名資料僅供本獎項選拔表揚作業之特定目

的使用，於年度計畫結束後統一進行銷毀。 

（三） 資格審查 

本年度採公開報名方式辦理，由各分署或技能檢定中心受理

轄區單位自行報名，並依前項繳交資料規定通知單位繳交報名資

料，辦理後續資格審查作業(如附件七)。 

 

五、 評選及推薦名額 

（一） 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評選 

由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組成審查小組，置評審三人至五人，由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勞資關係或人力資源發展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工

商團體專家共同組成；評審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外部專家。 

本計畫傑出個案獎設有評選標準(本計畫第十五點)，就個案之創

新性及效益擴散性等構面進行評審，而非為整體單位人才發展情形。 

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應依本計畫傑出個案獎評選評分表(如附件

一)評分項目召開審查會議，並於審查完成後檢具推薦之傑出個案報名

相關資料及推薦表(如附件二)函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進行後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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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薦名額 

各分署或技能檢定中心推薦至多不超過四件，本獎項傑出個案獎

每年表揚名額至多十名。並於 112 年 8 月 4 日前檢具推薦之傑出個案

報名相關資料及推薦表函報本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承辦單位將通

知受推薦單位繳交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出具之單位信用報告(政

府機關(構)無需繳交)。 

 

六、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112 年 5 月 10 日(三)起至 7 月 14 日(五)止。 

（二） 報名資料繳交：報名日期截止日前郵寄或親送書面資料，並依指

定格式上傳電子檔；郵寄送件以郵戳日期為憑；親送或宅配於截

止日上班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5:30 前送達。 

（三） 依個案事實發生地轄區之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提出報名。個

案內容涉技能檢定相關業務者，請向技能檢定中心提出報名；個

案事實發生地如跨二個分署以上轄區者，得向其中任一分署或技

能檢定中心提出報名，並於本獎項受理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資料

送達收件單位；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憑，宅配、親送或其他繳件方

式，以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收件時間為準。 

（四） 報名資料寄送：依個案事實發生地轄區之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

署或技能檢定中心報名送件。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6.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七、評審程序 

（一） 評審方式(本計畫第十三點) 

1. 分為資格審查、初審、複審(類組討論會議、傑出個案審查會

議、綜合討論會議)及決審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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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格審查：由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依據前開單位報名資格

及繳交資料規定進行資格審查。 

3. 初審：由各分署及技能檢定中心組成審查小組，置評審三人

至五人，由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勞資關係或人力資源發展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及工商團體專家共同組成；評審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為外部專家，依本計畫傑出個案獎初審評選評分表(如

附件一)評分項目召開審查會議，並於本須知規定時程內審查

完成後檢具推薦之傑出個案報名相關資料及推薦表(如附件

二)函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4. 複審 

(1) 類組討論會議：經該類組評審小組共同討論評分後推薦

進入傑出個案審查會議之名單。 

(2) 傑出個案審查會議：由該類組評審小組組成，以實體或視

訊方式進行單位答詢。 

(3) 綜合討論會議：由各類組評審小組組成，討論入圍決審建

議名單。 

5. 決審：由決審召集人召開決審會議，針對複審綜合討論會議

之結果進行討論，經共識後決議獲獎名單。 

（二） 傑出個案獎評審標準(本計畫第十五點) 

構面 評分項目 

傑出個案創新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具體

執行情形，需呈現個案之人才發展創新性之具體績效

及事蹟，並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創新個案範疇包含訓練發展、人才管理、組織學

習、學習科技等之創新性或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案

等。 

2. 於人力資源創新方面具代表性之突破或特色，可

供示範、分享、學習及推廣運用之實踐成果。 

3. 其他於人力資源發展或職能應用之推廣、特殊貢

獻或多樣性發展具體實績。 

4. 個案之創新成效可供示範、分享、學習及推廣運

之具體實績，並可作為業界學習楷模。 



 

6 

構面 評分項目 

傑出個案效益擴散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方案需具備效益

擴散，且其成效可以作為業界學習楷模，並應具下列

條件之一者。 

5. 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效益擴散

之具體執行情形。 

6. 具體展現個案之人才發展成果推廣運用、協助人

才發展區域運籌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7. 足為業界學習楷模之人才發展行動方案，並具體

展現成果推廣運用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8. 是否投入勞動力發展相關政策或特定社會議題、

並發揮積極影響力。 

 

八、獎勵方式(本計畫第六點) 

1. 以公開表揚方式，由政府高階首長頒發獎座。 

2. 傑出個案獎得獎單位發給新臺幣五萬元定額獎勵金。 

3. 編印國家人才發展獎得獎案例專刊。 

4. 得獎者實績刊登於本部勞動力發展署相關網站，並透過本部

勞動力發展署及承辦單位藉由媒體向社會廣為推薦宣傳。 

九、獲獎單位應配合事項(本計畫第十六點) 

1. 配合本計畫相關之發表會、觀摩活動等各項宣傳活動。 

2. 本部得使用報名單位所提供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告宣傳表揚

之用。 

3. 獲獎單位應配合本部提供本計畫相關之團體參訪機會。 

 

 

 

 

 

 

 

 



 

7 

十、其他 

獲獎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獲獎資格，並以書

面限期繳回已頒發之獎座、獎狀及獎勵金(本計畫第十七點)： 

1. 頒獎後三年內，有附件一所列勞資關係、職業安全衛生等之

重大缺失。 

2. 報名資料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 

3. 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獲獎單位經限期繳回獎座、獎狀及獎勵金，屆期未繳回者，由本部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三十條等規定追繳。(本計畫第十七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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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傑出個案獎初審評選評分表 

傑出個案名稱：                                報名單位： 

單位編號：                   

構面 評分項目 
配

分 

評審

分數 

備

註 

傑出個

案創新

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具體執行情

形，需呈現個案之人才發展創新性之具體績效及事蹟，並應具

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創新個案範疇包含訓練發展、人才管理、組織學習、學習

科技等之創新性或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案等。 

2. 於人力資源創新方面具代表性之突破或特色，可供示範、

分享、學習及推廣運用之實踐成果。 

3. 其他於人力資源發展或職能應用之推廣、特殊貢獻或多樣

性發展具體實績。 

4. 個案之創新成效可供示範、分享、學習及推廣運用之具體

實績，並可作為業界學習楷模。 

50   

傑出個

案效益

擴散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方案需具備效益擴散，且

其成效可以作為業界學習楷模，並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5. 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效益擴散之具體執

行情形。 

6. 具體展現個案之人才發展成果推廣運用、協助人才發展區

域運籌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7. 足為業界學習楷模之人才發展行動方案，並具體展現成果

推廣運用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8. 是否投入勞動力發展相關政策或特定社會議題、並發揮積

極影響力。 

50   

總分 100   

綜合意

見欄 

 

 

評審簽名：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9 

附件二 傑出個案獎推薦表 

推薦單位： 

單位名稱： 

傑出個案名稱： 

構面 評審重點 推薦理由 

傑出個案

創新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具體

執行情形，需呈現個案之人才發展創新性之具體績效

及事蹟，並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創新個案範疇包含訓練發展、人才管理、組織

學習、學習科技等之創新性或創造性問題解決

方案等。 

2. 於人力資源創新方面具代表性之突破或特色，

可供示範、分享、學習及推廣運用之實踐成果。 

3. 其他於人力資源發展或職能應用之推廣、特殊

貢獻或多樣性發展具體實績。 

4. 個案之創新成效可供示範、分享、學習及推廣

運用之具體實績，並可作為業界學習楷模。 

 

傑出個案

效益擴散

性 

評審重點：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方案需具備效益

擴散，且其成效可以作為業界學習楷模，並應具下列

條件之一者。 

5. 審查報名單位之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之效益擴散

之具體執行情形。 

6. 具體展現個案之人才發展成果推廣運用、協助

人才發展區域運籌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7. 足為業界學習楷模之人才發展行動方案，並具

體展現成果推廣運用或社會責任之成效。 

8. 是否投入勞動力發展相關政策或特定社會議

題、並發揮積極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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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重大缺失判定基準 

一、勞資關係 

1、報名截止日前 3 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

規受判刑確定者。 

2、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處

理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等經處罰鍰達 3 次以上

或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3、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發生屬於「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

件實施要點」範圍之「重大勞資爭議」事件者。 

4、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欠繳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費、高薪低報，致違反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法規，經處罰鍰達 3 次以上或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二、職業安全衛生 

1、報名截止日前 3 年內及審查期間，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受判刑確定者。 

2、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主管

機關處部分或全部停工處分者。 

3、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經處罰

鍰達 3 次以上或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4、報名截止日前 1 年內及審查期間，曾發生下列職業災害者：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 

(3) 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發

生 1 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三、其他 

違反其他相關法規，經本部判定屬重大違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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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傑出個案報名表 

 

 

 

 

國家人才發展獎 
（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wards, NTDA） 

報名表 

單位名稱：  

傑出個案名稱：   

編號： (由執行單位填寫) 

送件日期：  

 

 

聯 絡 人  職稱  

聯絡電話(必填)  分機  

E-MAIL(必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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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表 

單位名稱  

傑出個案名稱  

網址 
□有 (http://                               ) 

□無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地址 
□□□         縣市          市鎮區鄉          村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員工人數 
共計       人(報名截止日前一年1月至12月平均之勞工保
險投保人數計算) 

報名截止前一年度 

營業額 
新臺幣                   元整 

訓練人力之配置 

主管：   人，行政人員：    人，訓練人員：    人，其    

他：       人(說明：                  ) 

總    計：       人 

註記 

1. 有無本計畫附件三所列勞資關係、職業安全衛生等情事

之一者 

□無 □有(說明：                         ) 

2. 報名單位應就本身營運資料提出申請，不得採用其他具

有關係企業、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關係之企業之相關

資料申請。(如關係企業、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關係之

企業曾獲本獎項，應於本次報名就人力發展績效應補充

說明差異之處) 

承諾配合事項： 

1. 本單位所提送資料均屬實，並同意承辦單位就附件三所列事項進行徵信作業，

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報名資格。 

2. 本單位應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觀摩發表及研討會中公開優秀作法，主辦單位

並得使用報名之相關非機密之資料，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3.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單位應配合本計畫第6點規定辦理，不得異議。 

 

單位簽章 

 

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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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簡述(1,000字以內) 

請參選單位簡述其人才發展傑出個案，並就該個案之創新性及效益擴散性等特殊

事蹟及成果提出書面說明，相關個案事蹟佐證資料得以附件方式呈現。(提醒：本

表為參選傑出個案獎報名文件，重點請著重於參選個案內涵進行撰寫，非以整體

人才發展組織發展與運作為撰寫重點)  

傑出個案名稱： 

一、個案簡介說明 

(簡要說明參選個案重點內容，建議可採條列式或表格方式介紹參賽個案重點) 

 

 

 

二、個案特殊創新事蹟說明 

(建議可著重於參選個案特殊性進行重點說明，可明確列出參選個案之創新重點事

蹟及領先業界的創新說明，以彰顯個案創新亮點) 

 

 

 

三、個案效益與擴散性說明 

(建議可著重於參選個案亮點成果進行重點說明，並明確點列說明參選個案執行成

果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影響面向(如透過該個案執行如何協助產業提升人才發展效

益、如何強化社區合作、如何提升勞工就業率等)，應輔以各項數據或具體案例呈

現，以彰顯參選個案效益擴散性亮點) 

 

 

 

四、總結 

(建議可整合說明參選個案具備之亮點與績效擴散性，並加強自我論述參選個案何

以獲得本獎項) 

 

註：如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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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用證明相關資料(下列 1~3 擇一提供) 

1. 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

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查詢日期應為報名截止日之前半年內；另該無退票紀

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2.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1) 資產負債表 

(2) 損益表 

(3) 現金流量表 

(4) 業主權益變動表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等表 

3. 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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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本年度不得報名傑出個案獎參選名單 

得獎 

年度 
獎別 序號 得獎單位 

2021年 

大型企業獎 

1 國泰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2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獎 

4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6 油順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機關(構)團體獎 
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板橋職業訓練

中心 

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高雄訓練中心 

非營利團體獎 

9 社團法人台南市復健青年勵進會 

10 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工會 

11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12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傑出個案獎 

13 桃園市工業會 

1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育院 

1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6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17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8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 

19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大型企業獎 
1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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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 

年度 
獎別 序號 得獎單位 

3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獎 

4 皇廣鑄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5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6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關(構)團體獎 

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 

8 財團法人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9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非營利團體獎 
10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11 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傑出個案獎 

12 安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國立中正大學 

14 臺中市私立四季藝術幼兒園 

15 聯經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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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傑出個案獎資格審查表 

2023國家人才發展獎(傑出個案獎)資格審查表 

個 案 名 稱  審 查 單 位  

報 名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單位聯絡人  職 稱  

E m a i l  聯 絡 電 話  

應繳交資料 
資格查核 

初查 
(符合V) 

複查 
(符合V) 

不符合/爭議事項說明 

1. 報名表 
□紙本 6份雙面列印(50頁內) 
□基本資料表-註記無本計畫附件三情形 

□基本資料表-單位/負責人簽章用印正確 

   

2. 電子檔 
□報名表 
□傑出個案簡報 
□傑出個案影片檔(10分鐘以內)  
□單位 LOGO圖 
□個案事蹟相關照片(1M以上)10張 

   

3.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依法設立登記
滿 3年且營運中) 
□政府機關(構)無需繳交 

   

4. 最近一期繳交勞工保險費影本    

5. 最近一期繳交全民健康保險費影本    

6. 最近一期繳交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影本    

7. □最近一期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影本 
□無(勞保舊制員工/職業工會，請單位 EMAIL
告知並檢附如後) 

   

8. 最近一期提繳勞工退休金影本    

9. 單位信用之證明影本(1~3擇一提供) 
□(1)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
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
退票紀錄證明 

□(2)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3)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 

□政府機關(構)無需繳交 

   

報名資格審查確認 符合 不符合 審查人員簽章 

以上資料經 初查 符合報名相關規定   112年  月  日 

以上資料經 複查 符合報名相關規定   112年  月  日 

本件經資格審查後，□建議進入初審 

□不符資格                                                            

單位主管簽章：                     112年    月    日 


